博山区民政局

2026年度重点工作
2026年，将以全区“落实突破年”任务为主线，围绕“暖民心、聚民心”两大目标，从巩固四项整治成效、聚焦老弱病残愁盼、优化基本社会服务三方面入手，着力解决救助帮扶不满意、养老资源不够用、公墓配套不完善等问题，力争社会帮扶满意度测评全市前三，为市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、守住底线。
（一）聚焦“弱有所扶”，提升救助保障能力。通过政策落实、公开监督、成效宣传“三到位”，打造群众更为满意的社会救助工作。一是针对救助不及时问题。“线上”依托省低收入动态监测平台信息推送，对突发急难家庭早介入、早帮扶。“线下”加大走访广度深度，排查网络渠道反映生活困境的线索，密切关注不符合救助条件但生活仍有困难的家庭，主动链接社会力量和慈善资源给予帮扶。二是针对救助不公平问题。上半年完成镇村培训全覆盖，加强基层经办人员业务指导，解决各村（社区）因政策尺度把握不一造成的群众攀比。下半年完成在保对象全员复核，强化动态管理，持续开展金融资产核对，对新增救助对象100%核查。三是特殊群体关注不到位问题。设立博山区精神卫生福利机构，对特困对象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照料康复服务。对困境儿童，拓宽救助渠道，募集定向慈善资金，建立健全就业帮扶机制和心理疏导服务。完善“职业乞讨”管理办法，保持街容街貌。
（二）聚焦“老有颐养”，加大养老服务供给。通过实施“3+3+3”养老供给工程，以供给端引导需求端，加快构建居家、社区、机构协调贯通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。一是居家层面。新培育3家居家养老服务企业，建立“服务清单+价格公示”制度，对有需求的提供“定制化”居家服务，解决老人照护难题。二是社区层面。建设3处“嵌入式”服务设施，分别在域城镇伊家楼、山头街道万松山、城西街道钢厂医院旧址，打造“社区养老+”融合型设施，兼具日间照料、长者助餐、医疗服务等功能。三是机构层面。推进3个康养项目，指导区妇幼保健院利用闲置病房建设康养专区，博山区中医院改建石马镇桥东小学原教学楼，提升改造城东街道珑山社区老年公寓。

（三）聚焦“逝有所安”，满足群众殡葬需求。根据省委巡视反馈问题，巩固殡葬领域整治成效，加快实施全区公墓发展规划，稳步破解安葬点不足、殡葬设施滞后等困局。一是加快公益性公墓建设。推进区级公益性公墓项目，通过发行专项债形式积极筹集资金。以北崮山公益性公墓为试点，探索镇村公益性公墓规划、审批、建设新路径。二是整治墓地突出问题。按照4处“一墓一策”、24处“一案一策”要求，分类施治持续推进公墓问题整改。制定全区村级墓地管理细则，规范建设、管理、出售等环节，制度约束村级墓地出售行为。三是提升殡葬服务水平。对殡仪馆进行改造提升，丰富殡葬延伸服务项目，提供个性化殡仪服务策划、丧葬用品定制。稳妥推进殡仪服务收回运营，依法依规保障殡仪馆公益属性。
（四）聚焦“服务大局”，彰显民政干部担当。一是优化区划和地名管理。结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实际，开展重点镇（街道）行政区划适应性评估，为全区优化空间发展格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。推进乡村著名行动，采集地理信息800条，设置地名标志300处，助力电商下乡，赋能乡村振兴。二是凝聚社会力量服务发展。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，开展“同心向阳 情暖民心”系列活动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。鼓励发展社区、村慈善基金，加强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监督管理。发动各行各业广泛参与“慈心一日捐”募捐，管好用好募集资金支持公益慈善事业。三是协同做好全区重要工作。配合做好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工作，履行法人备案、证书颁发等有关法定程序事项。配合宣传部全面深化移风易俗，打造2-3处婚丧改革移风易俗观摩点，在红叶柿岩景区设置婚姻登记巡回点，利用传统节日为群众开展婚登服务，全面推广“居民身后一件事”集成服务。四是守住“一排底线”。常态化探访分散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，坚决杜绝冲击道德底线事件发生。紧盯养老设施消防、食品安全，每季度开展消防和应急疏散演练，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。五是发扬“孺子牛”精神。围绕民政主责主业，开展“民生政策大讲堂”“救助核查岗位练兵”“养老提质历练”等能力提升活动。组织机关干部全年每人至少撰写1篇调研文章，参加10次为老服务，走访100户困难群众，打造能挑重担、兼具为民情怀的民政干部队伍，为全区高品质民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。


